附件2 

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

申报材料制作要求

一、材料报送

申报材料包括 “项目资料”，要求A4纸张大小，装订成册报送；“项目资料”为每个申报项目整理成1个文件袋。

每个项目的申报材料数量：项目申报书（纸质）和项目申报图片（纸质）各5份，历史资料文件（纸质）、项目分布图（A3纸张、彩印）、授权书、保护单位职责声明、申报报告、县（区）级人民政府同意申报的函件和县（区）级正式公布文各2份，申报片（光盘）3份，电子版的申报书、申报图片（jpg格式）和分布图3份。

二、项目申报书

格式：页面A4大小、Word格式；表内填写内容的字体为仿宋、小4号，行间距22磅。

内容：总体要求完整、真实，表述简明、准确。其他要求：

1.“分布区域、相关单位或个人”：指申报项目分布地，当前仍在传承该项遗产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。要求分别列出名称、地址、联系人和联系方式。

2．“项目简介”：包括项目的基本情况、地理位置、历史沿革、主要价值和影响，要求文字简练，叙述清楚，准确无误。

3．“所在地的地理环境”：指遗产所在地地理位置，以及与遗产生长关系密切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环境。

3.“传承谱系”：清晰表达传承脉络。自当代主要传承人上溯3－5代即可，再往上可作综合说明，不必详细列出谱系。

4．“当前主要传承人”：分别列出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籍贯、单位、职业、从艺小传等。

5．“已采取的保护措施”：指项目所在地政府、主管部门、社会组织等相关单位，近5年来为保护该遗产所作出的努力，包括已制定、采取、应用的法律法规、政策、各种保护措施和实施方案等。

6．“五年保护计划”：指当地政府、主管部门、保护单位等为保护该遗产所作出的各项承诺。内容要具体，包括任务时间、主要措施、经费保障、预期目标等。要重视计划的可行性。

7．“备注”：可详列申报材料清单，也可填写申报书未列入的其他重要申报内容。

三、申报图片

反映申报项目重要特征与价值的代表性照片5－10张，印制10吋大小，粘贴在A4纸张上（附文字说明、摄影者或版权所有者的姓名和联系电话）装订成册。

电子版照片500万像素以上，文字说明为word文档。

四、音像申报片

（一）技术要求：

　　制式：DVD格式。

　　长度：5-10分钟。

　　文件类型：应是专为申报书制作的原版录像，而不是任何现成的录像资料（如风光旅游宣传片之类）。

　　画外音及字幕：配有普通话解说词，并配以汉文字幕。

　　录像片制作：摄制、编辑要保证质量，尽量避免过多使用变焦、距离过近或过远，摄制、剪辑技术过差，音量饱和等。

　　（二）录像片内容：

　　第一部分：概述（1-3分钟）

　　概括说明申报项目的显著特征，及其社会和自然环境。

　　第二部分：杰出价值（2-3分钟）

　　阐释申报项目对相关区域和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历史、文化、科学价值，以及申报理由。

　　第三部分：濒危状况（1-2分钟）

　　说明申报项目的濒危状况及其原因。

　　第四部分：保护计划（1-2分钟）

　　简明扼要地展示保护计划的主要内容和具体步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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